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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 由中央政府机构确定合格评定的程序 1.在需要确实保证

符合技术法规或标准时，各成员方应确保其中央政府机构对

其他成员方境内生产的产品实施下列规定： （1）制订、采

纳和实施合格评定程序，以便在类似情况下，以不低于国内

或任何其他国家同类产品供应商的条件，给予产于其他成员

方境内同类产品的供应商以准入机会；准入就要求按该程序

的规则，给供应商以合格评定的权利，包括由本程序预见的

在工厂现场进行合格评定活动，以及取得该制度标志的可能

性。 （2）合格评定程序的制订、采纳或实施，不应给国际

贸易带来不必要的障碍。 这尤其意味着，就产品符合合适的

技术法规或标准向进口成员方提供足够信任的合格评定程序

，在考虑了可能带来不合格风险的情况下，也不应比为进口

成员方所必需的更苛刻，或更为严格地实施。 2.在执行第五

条第1款规定时，各成员方应确保： （1）尽可能迅速地进行

和完成合格评定程序，而且给予其他成员方境内生产的产品

之优惠程度不得低于给予本国的同类产品。 （2）公布每一

项合格评定程序的标准处理周期，或一经请求，即将预计的

处理周期告知请求者，一旦收到申请，主管机构应立即审查

有关文件是否齐全，并明确和完整地向申请者通告所有不足

之处；主管机构应尽早将评定结果明确和完整地告知申请者

，以便在必要情况下采取纠正措施；即使申请者的文件有欠

缺，只要申请者提出请求，主管机构也应尽可能进行合格评



定；一经请求，应向申请者通告申请的进展情况，并解释任

何导致延迟的原因。 （3）对资料的要求不应超出评定合格

和确定费用所必需的范围。 （4）为保护正当的商业利益，

从此类合格评定程序中产生或提供的有关其他成员方境内生

产的产品资料的保密，应与国内产品享有同等待遇。 （5）

在考虑到由于申请机构与合格评定机构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

而引起通信、运输和其他费用的差异的情况下，在对其他成

员方境内生产的产品进行合格评定而征收费用时，应与对本

国的或任何其他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进行合格评定时所征收

的费用同样公平合理。 （6）合格评定程序中所有机构的设

置和样品的选择，不得给申请者或其代理人带来不必要的麻

烦。 （7）当一个产品的技术规范发生变化，并影响到对该

产品是否符合适用的技术法规或标准作出决定时，对这种已

发生变化的产品，其合格评定程序应限于决定该产品是否存

在足以确信依然满足所涉及的技术法规或标准所必需的范围

。 （8）建立一种程序，以便审议涉及合格评定程序的运作

所提出的申诉意见，如果申诉意见正确，还应予以纠正。 3.

第1款和第2款均不应妨碍各成员方在各自境内所进行的合理

的现场检查。 4.在要求有效保证产品符合技术法规或标准，

并且存在或即将制订出由国际标准化机构颁布的有关指南或

建议的场合，各成员方应确保中央政府机构把他们或其中的

有关部门作为其合格评定程序的基础。除非在接到请求时，

已经充分说明，尤其因出于国家安全需要，防止欺诈行为。

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保护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或保

护环境、常见气候条件或其他地理因素，基本工艺或基础设

施问题等原因，此类指南或建议或其有关部分并不适用于有



关成员方。 5.为使合格评定程序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协调

一致，在适当的国际标准化机构制订合格评定程序的指南或

建议时，各成员方应竭尽全力参与，并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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